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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523民初2865号之一
何密：本院受理原告叶修玉诉被告何密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523民初2865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被告何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
告叶修玉借款人民币300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5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1110
元，由被告何密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4民初3532号

毛冬苟(住浙江省龙游县塔石镇真武山下村汤溪桥
31号,公民身份号码:33082519711025241X):本案
受理原告贾胜利与被告毛冬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2022）
浙0784民初35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毛冬
苟支付原告贾胜利货款26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
损失自2022年7月13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被告未按本
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100元,由被告毛冬苟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永康市人民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2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837号

项金莲：本院受理原告黄选民诉被告项金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28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项金

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选民货款10000元
及利息损失（以10000为基数，自2022年7月14日起按同
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791号

楼永苟、楼方平：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意恒装饰材料
商行诉被告楼永苟、楼方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2791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浦江县意恒装饰材料
商行的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776号

张金年:本院受理原告吴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726民初
2776号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张金年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归还原告吴立新借款225000元，并支付以
225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7月12日起按年利率3.7%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逾期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804号

张瑜：本院受理的原告陈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要求你归还借
款本金35227元及利息，并赔偿律师费损失3000元。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5
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706号
周六英：本院受理原告郑龙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03民初
270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
交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2723号

雄玖（上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衢州
市衢江区绍鹏钢管租赁服务部诉你建筑设备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7日上
午0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231号

金小康：本院受理原告徐国卫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28日
上午0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缺席裁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3民初2457号

陈林顺：本院受理原告林桔花与被告陈林顺定作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3民初245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陈林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林桔花价款3535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以35350元为基
数，自2022年6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84元，公告
费560元，合计1244元，由被告陈林顺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326号

葛俊良（浙江省东阳市南马镇东湖村红阳280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仙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2）浙1024民初3326-2号判决书，判决如下：限被
告葛俊良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仙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透支本金59438.27元及利
息、违约金（利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判决履行完毕
之日止，利息、违约金总计以月利率2%为限）。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458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3018元，由被告葛俊良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3761号

林志永（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浮门村131号）：本
院受理原告龚老八诉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借款本金26716.5元及利息（利息从起诉之日起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授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2月7
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7039号

沈笠：本院受理原告裴婧砚与被告沈笠人格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长期外出，且地址不明，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7039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沈笠立即停止侵害原告裴婧砚
名誉权的行为；二、被告沈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赔偿给原告裴婧砚精神损失费5000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0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960元，由被告沈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2101号

吴秀林（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瓯北镇珠岙村）：
本院受理原告叶侠呈诉被告吴秀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1
民初21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吴秀林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给原告叶侠呈货款166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线提交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9月14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王启法诉黄国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中，案号应为“（2022）浙0106民初2190号”，特此更正。

杭州威扬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李林波诉
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
案（2022）3679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
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
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5日上午8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9日

仲裁公告

舒芙蕾（杭州）品牌策划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刘
慧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346号
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
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
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
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9日

仲裁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11月21日10时起至2022年11月22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奉渔23015”船；船籍港：奉
化；船舶类型：流刺网渔船；总吨位：223；净吨位：78；总长：
41.0米；船长：35.81米；型宽：6.4米；型深：3.5米；建造完工
日期：2014年4月21日；船舶制造厂：奉化市海港船舶修造
厂。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海港船舶修造
厂的奉化区双山船舶区域内。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3（黄）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0月19日

拍卖公告

杭州睡觉熊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江路化诉你单
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80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2月5日上午10点
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
（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9日

仲裁公告

浙江众库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潘军诉你单位要
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
2987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
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
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
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28日上午10点0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
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3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
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0月19日

仲裁公告

李力上：
根据杭州富阳国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称“富阳

市李氏造纸有限责任公司”）与李淑英签订的《债权转让协
议》，你所欠杭州富阳国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原名称“富

阳市李氏造纸有限责任公司”）的 328662 元以及相应利
息，已转让给李淑英享有。请你（们）在收到本债权转让通
知书后将 328662元以及相应利息直接支付给李淑英。

特此通知。
通知人：杭州富阳国杰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东阳市北极秀服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36831389565）遗失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0年

5月1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东阳市北极秀服装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0月19日

遗失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将其对公
告清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
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

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义
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包括但不限于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由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

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公告清单》

注：1、清单中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相应基准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
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白鹭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鑫勤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浙江申佰利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钱杨软轴软管有限公司

绍兴市信邦动画设计有限公司

绍兴腾达印染有限公司

浙江金汇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宏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大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军马神铝业有限公司

永大控股有限公司

基准日

2021.6.4

2021.6.4

2021.6.4

2021.6.4

2021.12.31

2021.12.31

2021.12.31

2021.12.31

2022.2.21

2022.2.21

2022.2.21

转让本金余额（单位：人民币元）

17,649,506.10

7,500,000.00

7,500,000.00

18,456,980.00

1,400,000.00

4,997,641.28

12,000,000.00

6,000,000.00

10,805,224.56

11,887,083.44

6,942,163.88

转让利息余额（单位：人民币元）

4,018,479.77

740,862.96

561,750.62

1,578,758.34

2,276,758.19

4,223,812.28

1,666,527.28

2,357,713.98

8,189,636.39

8,542,153.64

15,489,186.41

担保人名称

保证担保：陈剑定、李倩

保证担保：浙江申佰利袜业有限公司、浙江鑫勤锦纶有限公司、叶德信、杨琴

保证担保：浙江锦裕针织有限公司、浙江申佰利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曼思登机械有限公司、戚佰利、楼碧霞

保证担保：诸暨市永发机械辊业有限公司、浙江东昶环境工程有限公司、钱纪锋、何剑伟

保证担保：金幼萍、何美雄

保证担保：绍兴茂盛化纤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严海兴、严调娟

抵押担保：浙江金汇纺织有限公司 保证担保：绍兴市上虞区立平丝织厂、陈定良、陈立平

保证担保：宁波鑫源建筑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浙江泰舜建设有限公司、赵宝军、唐慧

保证担保：浙江灵龙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诸暨市东大牌头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傅叶明、陈晓美

保证担保：浙江尤尼克管业有限公司、浙江佑逸管业有限公司、安徽军马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宣军、钱儿

保证担保：浙江百事得塑胶有限公司、俞天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签署的合同编号为【信浙-A-2022-0070】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所有的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等3户债
权资产包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卓先生 1807219278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19日

债 权 清 单 基准日：【2022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温州可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
公司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
品有限公司

瑞安市渔港石油有
限公司

合计

本金

9,910,396.43

9,227,850.18

4,096,521.91

23,234,768.52

利息

13,540,572.04

14,008,468.77

8,254,831.5

35,803,872.31

本息合计

23,450,968.47

23,236,318.95

12,351,353.41

59,038,640.83

抵/质押及保证担保情况

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虞亦棒、黄吕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夏孟活所有的位于龙港镇宫后路462号建筑面积146.48平方房产提供最高额为168万元的抵押担保；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所有的海德堡胶
印机（SM52-6-H）、海德堡胶印机（SM52-4）、海德堡胶印机（SX52-5）等三台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温州海宝印刷有限公司、虞亦棒、陈秀华、黄吕丑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温州蓝翔电子工艺品有限公司所有的海德堡胶印机（SM52-5-H）、海德堡胶印机（SM74-5-H）等两台设备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华滨集团有限公司、陈胜龙、陈国者、陈积建、陈林琴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债务人名下海域使用权（国海证2015D33038100011号）抵押，位于瑞安市东山码头，第一顺位抵押，登记金额为550万元，用海类型为一级
类交通运输用海、二级类港口用海，宗海面积0.6947公顷，其中透水构筑物0.0439公顷、港池0.6508公顷


